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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3、专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共拥有1项发明专利及34项实用新型专利，

全部来源于自主研发，具体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申请时间 有效期

1 ZL201610301009.5
垃圾焚烧锅炉炉膛的进
气方法及其垃圾焚烧锅

炉设备
发明 世茂能源 2016.05.07 20年

2 ZL201520839170.9 烟气净化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5.10.27 10年

3 ZL201620371727.5 一种用于燃煤炉的空气
预热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4.27 10年

4 ZL201620367751.1 一种用于垃圾焚烧锅炉
的省煤器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4.27 10年

5 ZL201620371413.5 用于垃圾焚烧炉的布风
板结构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4.27 10年

6 ZL201620372962.4 一种用于垃圾焚烧烧锅
炉的过热器设备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4.28 10年

7 ZL201620384076.3 一种用于循环流化床的
炉内脱硫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4.29 10年

8 ZL201620411571.9 一种用于垃圾焚烧锅炉
的空气预热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5.07 10年

9 ZL201620411726.9 异重循环流化床垃圾焚
烧锅炉的炉膛结构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05.07 10年

10 ZL201621458618.3 一种炉灰转输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12.28 10年

11 ZL201621458546.2 一种垃圾焚烧炉飞灰收
集输送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6.12.28 10年

12 ZL201720038016.0 一种垃圾焚烧净化控制
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1.12 10年

13 ZL201720088155.4 一种垃圾炉在线监测分
析仪气水分离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1.23 10年

14 ZL201720588744.9 一种垃圾焚烧炉旋风分
离器结构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5.25 10年

15 ZL201720596397.4 一种钟罩式风帽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5.25 10年

16 ZL201720595278.7 一种用于烟气排放的高
效脱水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5.25 10年

17 ZL201720588304.3 一种CFB循环流化床锅
炉二次风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5.25 10年

18 ZL201720613993.9 一种垃圾均匀给料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7.05.28 10年

19 ZL201820122014.4 一种烟道密封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8.01.24 10年

20 ZL201820122708.8 一种垃圾焚烧锅炉垃圾
下料口密封风结构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8.01.24 10年

21 ZL201820122567.X 一种高效分离器烟道结
构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8.01.24 10年

22 ZL201820122779.8 一种垃圾焚烧炉风机风
道切换结构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8.01.24 10年

23 ZL201820122074.6 一种垃圾焚烧口均匀输
送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8.01.24 10年

24 ZL201920591787.1 一种垃圾渗滤液无毒处
理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25 ZL201920593432.6 一种垃圾焚烧锅炉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26 ZL201920593149.3 一种垃圾渗滤液的超滤
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27 ZL201920593115.4 一种垃圾高效燃烧锅炉
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28 ZL201920593355.4 一种烟气脱硫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29 ZL201920593567.2 一种离心式烟气除尘装
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30 ZL201920592409.5 一种垃圾焚烧喷淋脱硝
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4.27 10年

31 ZL201920948195.0 一种液相氧化脱硫脱硝
的烟气净化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6.22 10年

32 ZL201920948281.1 一种烟气脱酸除尘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6.22 10年

33 ZL201920948526.0 一种过筛脱硫的烟气净
化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6.22 10年

34 ZL201920949946.0 焚烧炉残渣重金属高吸
附装置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6.22 10年

35 ZL201920949995.4 一种垃圾污泥处理系统 实用新
型 世茂能源 2019.06.22 10年

4、经营资质
（1）发行人拥有的经营资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持有人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
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世茂能源 余姚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 浙202002030020 2021.6.23

2 电力业务许可证 世茂能源 国家能源局浙
江监管办公室 1041716-01033 2036.01.14

（2）发行人供热管道的铺设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开展供热管道铺设业务， 所有管道铺设业务的设

计、测量、铺设等均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报告期内，发行
人委托浙江良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铺设管道前，需先委托宁波华中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对管道布置进行设计，并由宁波金土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对拟铺管线进行测量。完成上述工作后，发行人将相关资料随同管线走向
申请提交相关部门，在取得相关部门同意后，委托良诚设备铺设管道。

管道铺设业务涉及的相关合作方基本情况如下：
①宁波华中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华中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为热网管道设计单位，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宁波华中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灿斌
住所 宁波市江北区大闸路252号
成立日期 2004年3月10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经营范围

特种设备设计、安全评价；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建筑行业、市政公用行
业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安全咨询及技术服务、特种设备安全
技术咨询及监理服务、节能减排咨询及技术服务；化工产品研发；编制
工程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安全检验检测；安全技术培训；安
全评价；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零售；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技术研
发和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曹健 800 80
黄晓虹 200 20

董监高
执行董事：曹灿斌

监事：黄晓虹
经理：曹灿斌

其取得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许可内容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特种设备设计许可
证（压力管道）

GB1、BG2级；GC
（1）（2）（3）级；

GD2级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

总局
TS1810319-2021 2021.11.25

②宁波金土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宁波金土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为热网管线测量单位， 其基本情况如

下：
企业名称 宁波金土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琦
住所 浙江省余姚市南兰江西路306-308号
成立日期 2006年2月8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经营范围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籍测绘，房产测绘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邵宜 80 80
陈琦 20 20

董监高
执行董事：陈琦

监事：邵宜
经理：陈琦

其取得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许可内容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测绘资质
证书

丙级：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
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
测量、市政工程测量、线路与
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矿
山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
绘、房产测绘。

浙江省测绘与
地理信息局

丙测资字
3322327 2019.12.31

③浙江良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良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诚设备”）为热网管线

铺设单位，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浙江良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焕良
住所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慈百路326号
成立日期 2006年3月21日
注册资本 1,058万元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压力管道、燃气管道、输变电设备安装；建筑幕墙工程施工；500KV以
下带电线路跨越架搭建；市政工程、水利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城市照明工程设计、施工；钢结构、非标自动化
设备、电气设备制造；暖通设备及配件、空调配件、五金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
备、消防器材、低压电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及租赁；管道探测、维修、安装；机
械设备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孙焕良 634.8 60
孙家海 211.6 20
陈杏琴 211.6 20

董监高
执行董事：孙焕良

监事：孙家海、陈杏琴
经理：孙焕良

浙江良诚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取得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许可内容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压力
管道）

GB类、GC类压力
管道安装

浙江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 TS3833017-2021 2021.2.1

由于发行人所涉及的供热管道铺设不属于市政公用工程，因此相关铺
设单位无需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同时，铺设供热管道相关
工作系发行人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完成，因此发行人无需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

综上，发行人无需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压力管道安装
资质、安全生产许可等。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
公司主要从事以生活垃圾和燃煤为主要原材料的热电联产业务，主营

业务为供热与发电，主要产品为蒸汽和电力。
公司控股股东世茂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类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的业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世茂投资和实际控制

人李立峰、郑建红、李象高、周巧娟、李春华、李思铭等6名自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均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公司相同、相似的业务。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是否与公司存在业务重叠或上下游
关系

1 余姚市舜江电器有限公司 否
2 余姚市华源有色金属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否
3 余姚市永茂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否
4 余姚市永成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否
5 余姚市永兴废旧回收有限公司 否
6 宁波世茂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否
7 宁波华舜铝材有限公司 否
8 宁波微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否
9 宁波今山进出口有限公司 否
10 宁波世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否
11 宁波甬茂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否
12 上海申民置业有限公司 否
13 新疆晶威电极有限公司 否
14 盖州市申明房地产有限公司 否
15 营口世茂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否
16 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蒸汽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以其他任何
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未拥有与本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其他对外投资。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立峰、郑建红、李象高、周巧娟、李春华、李思铭就避

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
“（1）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未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经营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兼并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
司现有主要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
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竞争主体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若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业
务范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业
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
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
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发行人有权随时要求本人出让在该等企业中的全
部股权，本人给予发行人对该等股权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并将确
保有关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

（4）本人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存
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发行人，本人承诺采用任何其
他可以被监管部门所认可的方案，以最终排除本人对该等商业机会所涉及
资产/股权/业务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从而避免与发行人形成同业竞争的
情况。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
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
或撤销。”

公司控股股东世茂投资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
“（1）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均未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兼并与发行人及其下属
子公司现有主要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也不会以任何方
式为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竞争主体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若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进一步拓展业
务范围，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不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
的业务相竞争；若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
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
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
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发行人有权随时要求本企业出让在该等
企业中的全部股权，本企业给予发行人对该等股权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
买权，并将确保有关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

（4）本企业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发行人，本企业承诺采用任
何其他可以被监管部门所认可的方案，以最终排除本企业对该等商业机会
所涉及资产/股权/业务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从而避免与发行人形成同业
竞争的情况。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将向发行人赔偿一
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承诺函在本企业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
或撤销。”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
“（1）本承诺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并愿意对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对于由本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其他企业，本承诺人将通过派
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等）以及在该等企业中的控股地
位，保证该等企业履行承诺函中与本承诺人相同的义务，保证该等企业不
与发行人进行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
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本人承诺不利用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管地位，损害发行人公
司及其股东的合法利益。”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

本比例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例

华舜
铝材 煤粉 - - - - 0.53 0.004%

2018年度， 公司与华舜铝材发生的采购煤粉的金额分别为0.53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0.004%。 煤粉采购金额及比例逐年减少，2018年3月后，
公司不再向华舜铝材采购煤粉。

公司与华舜铝材之间的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作为基础，同时，关联方
采购占公司营业成本及同类产品采购的比例极小，且2018年3月后，上述关
联交易不再发生，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
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2）出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例

世茂
铜业 供热 633.28 2.12% 615.84 2.34% 707.99 2.80%

2018年至2020年，公司向世茂铜业销售蒸汽的金额分别为707.99万元、
615.84万元、633.28万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2.80%、2.34%、2.12%。上述
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低，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影响
很小。

报告期内公司向世茂铜业供热的销售单价以及其年均销售单价情况
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世茂铜业销售单价 201.34 205.06 211.70
年均销售单价 201.11 204.73 211.70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价格与公司平均销售价格差异较小，供
热业务定价以市场价格作为基础，经过双方充分协商决定，不存在利益输
送，不存在通过上述交易为公司调节收入利润的情形。同时，关联方销售占
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 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
性，不构成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3）关联方房屋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关联方世茂铜业出租厂房的情形，公司向世茂

铜业收取的租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租金收入 162.13 162.23 11.23

公司出租给世茂铜业厂房原为世茂铜业的生产场地，面积为16,362.89
㎡。为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公司于2018年12月向世茂铜业购买了
相关土地及其附属厂房，预计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前暂时不会用到该
厂房，同时，世茂铜业将该厂房内的生产设备搬迁至新厂房，尚需时间设
计、规划、实施，故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给予世茂铜业一年半作为过渡期，
在该过渡期内，世茂铜业可按照市场价格租用该厂房，逐步完成生产设备
的搬迁。

2018年12月6日，公司在参照周边市场厂房租赁价格的基础上，结合该
厂房的实际情况，包括地段、配套、租赁条款、厂房用途等因素，综合考虑后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同意以9元/平米/月的租金将上述厂房租赁给世茂铜
业，租用期为2018年12月6日至2020年6月30日。双方于2018年12月6日签订
《厂房租赁合同》。

2020年5月，鉴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尚在审核过程中，结合未来发行情
况、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世茂铜业与世茂能源友好协商，双方于2020年5
月15日签署《厂房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 将租赁期延长一年， 即延长至
2021年6月30日。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04.58 253.71 164.77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存在偶发关联担保，公司关联担保的具体情
况如下：

①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报告期内，本公司作为担保方提供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解除日 担保是否已履行完毕

世茂新能源 7,500.00 2016.10.26 2018.12.30 是
世茂铜业 13,000.00 2016.10.26 2018.12.30 是
舜江电器 8,000.00 2016.05.20 2019.03.29 是
世茂铜业 525.22 2016.01.04 2018.12.30 是
世茂铜业 6,000.00 2018.02.26 2018.12.30 是

上述担保解除后，公司已不存在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形。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形成的对外担保均发生于股份公司改制及股份

公司《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制定前，且目前均已全部解除。根
据对外担保所涉债权人一一银行出具的《说明函》，公司对外担保项下的主
债务合同均已正常履行完毕，不存在到期未清偿的情形，相关担保合同已
终止。同时，公司对外担保项下的主合同所涉债务均由被担保人自行偿还，
上述对外担保实际未对公司造成损失。

上述对外担保解除后，公司已不存在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于2020年8月13日出具的《企业信用报

告》，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形。
综上，公司不存在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19条规

定的情形。
②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最高担保额
（万元） 担保期间 担保是否已

履行完毕
世茂新能源、华舜铝
材、晶鑫硅业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5,400.00 2015.08.17至
2018.08.16 是

世茂新能源、华舜铝
材、晶鑫硅业、世茂铜
业、李象高、周巧娟、
李立峰、李春华、郑建
红①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0,530.00 2017.06.08至

2018.01.18 是

世茂新能源②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7.12.28至

2020.12.27 否

华舜铝材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7.12.28至

2020.12.27 是

晶鑫硅业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7.12.28至

2020.12.27 是

李象高、周巧娟、李立
峰、郑建红、李春华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7.12.28至
2020.12.27 是

世茂铜业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8.11.04至

2020.12.27 是

世茂投资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8.11.04至

2020.12.27 是

晶鑫硅业、华舜铝材、
世茂铜业、世茂投资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9.08.02至
2022.08.01 是

李立峰、李象高、李春
华、郑建红、周巧娟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19.08.02至
2022.08.01 否

华舜铝材、世茂铜业、
世茂投资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20.07.07至
2023.07.06 否

晶威电极 发行人 农业银行余
姚支行 13,230.00 2020.07.07至

2023.07.06 否

世茂投资、李立峰、世
茂铜业③ 发行人 金通融租 1,326.86 2018.05.29至

2020.06.10 是

世茂投资、李立峰、世
茂铜业④ 发行人 金通融租 915.36 2018.09.13至

2023.09.12 否

注：①报告期内世茂新能源、华舜铝材、晶鑫硅业、世茂铜业、李象高、
周巧娟、李立峰、李春华、郑建红为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合同
编号为82100520170000642，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将此保证合同项下的所
有债务清偿完毕，此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履行完毕。

②报告期末，该担保项下公司有一笔990万元的短期借款未到期（借款
期限为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11月8日），因此，该担保的期限顺延至2021
年11月8日。

③2018年5月3日，世茂投资、世茂铜业、李立峰分别与金通融租签订
《企业担保书》、《企业担保书》、《个人担保书》， 其均以无限连带责任的方
式为发行人与金通融租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产生的所有债务提
供保证担保。2020年6月9日，世茂能源与金通融租签订《合同提前解除协
议》， 合同约定世茂能源于2020年6月12日前向金通租赁公司归还剩余租
金合计11,528,097.31元， 冲抵租赁保证金2,160,000.00元后， 实际应归还
9,368,097.31元，世茂能源归还上述款项后，世茂投资、世茂铜业、李立峰为
世茂能源在本《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的担保也相应解除。世茂能
源于2020年6月10日偿还以上款项，因此，相应担保责任解除。

④2018年8月21日，世茂投资、世茂铜业、李立峰分别与金通融租签订
《企业担保书》、《企业担保书》、《个人担保书》，其均以无限连带责任的方式
为发行人与金通融租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产生的所有债务提供
保证担保。

由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对公司债务融资增信措施的要求，报告期末，
公司仍存在关联企业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鉴于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以上担保的存在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资
金往来。

（2）关联方土地使用权、房屋转让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购买土地使用权、房屋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手方 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世茂铜业 出让土地使用权① - - 1,341.45
世茂铜业 出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② - - 2,478.25

注：①2017年12月26日，余姚市金土地地价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就
该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浙）余金土地（2017）（转估）字
第043号” 的《土地估价报告》， 经评估， 该项土地使用权总地价为
1,341.4502万元。

参考以上评估结果，2018年1月5日，公司与世茂铜业签署了《余姚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二级市场转让合同》，受让土地面积35,024.81平方米。依
据上述合同， 双方约定发行人以1,341.4502万元受让该项土地。2019年9月
11日，上述土地使用权属完成了变更登记，公司取得编号为“浙（2019）余姚
市不动产权第0031413号”的《不动产权证书》。目前，该项《不动产权证书》
的编号已变更为：浙（2020）余姚市不动产权第0043969号。

②2017年12月18日，余姚天衡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该项房产
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余房非[2017]第181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经评
估，该房产的估价结果为1,656.7426万元；2017年12月26日，余姚市金土地
地价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该项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浙）
余金土地（2017）（转估）字第042号”的《土地估价报告》，经评估，该项土地
使用权总地价为821.5038万元；

参考以上评估结果，2018年1月8日，公司与世茂铜业签署了《余姚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二级市场转让合同》，受让土地面积23,075.95平方米，地
上建筑物（构筑物）面积16,362.89平方米。根据上述合同，双方约定发行人
以2,478.2464万元受让厂房和土地， 其中土地款821.5038万元， 房产
1,656.7426万元。2018年12月6日， 上述房屋与土地使用权属完成了变更登
记，公司取得编号为“浙（2018）余姚市不动产权第0044495号”的《不动产权
证书》。因公司改制更名为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该项《不动产权证
书》编号变更为“浙（2019）余姚市不动产权第0009209号”。目前，该项《不动
产权证书》已与公司编号为“浙（2019）余姚市不动产权第0009337号”的《不
动产权证书》合并，合并后，权证编号已变更为：浙（2020）余姚市不动产权
第0043972号。

上述土地、房产的转让价格均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作为定价基础，转让价格合理，定价公允。

转让前，上述两宗土地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浙（2019）余姚市不动产权第0031413号”
该宗土地原为世茂铜业原编号为“余国用2012第00071号”土地的一部

分。转让前，该土地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土地坐落 所有
权人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权利性
质 用途 使用期限

1 余国用2012
第00071号

余姚市经济开
发区滨海新城
兴舜路南侧

世茂
铜业 198,517.12 出让 工业 至2061年8月

25日

A、取得方式、取得时间
世茂铜业于2011年与余姚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购买该项土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并于2012年1月9日取得上述土
地使用权证。目前，世茂铜业已在该项土地上建造厂房51,299.15平方米，并
取得不动产权证。

B、权利性质、用途
土地的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
C、价款支付情况
世茂铜业已全额支付土地款。
D、土地使用情况
本次转让前，世茂铜业已在该地块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土地

闲置的情况。本次转让的地块为“余国用2012第00071号”地块中的一小块
土地，该土地上方未有附属建筑物，公司受让该土地后，在该土地上建设炉
排炉改造项目中的配套设施一一渗滤液处理站。 在世茂铜业转让该地块
前，公司未在该地块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②“浙（2019）余姚市不动产权第0009209号”
该宗土地原为世茂铜业原编号为“余国用2011第10620号”土地的一部

分。转让前，该土地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土地坐落 所有权
人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权利
性质 用途 使用期限

1 余国用2011第
10620号

小曹娥镇
曹朗水库

世茂
铜业 58,296.52 出让 工业 至2055年11月

13日

A、取得方式、取得时间
世茂铜业于2005年与小曹娥镇滨海产业园工业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土

地征用协议书》，购买该项土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并于2011年10月19日取
得上述土地使用权证。

B、权利性质、用途
土地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
C、价款支付情况
世茂铜业已全额支付土地款。
D、土地使用情况
本次转让前，世茂铜业已在该地块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土地

闲置的情况。公司向世茂铜业购买的地块为“余国用2011第10620号”土地
的一部分，2011年， 世茂铜业已在该地块上建造面积为16,362.89㎡的工业
厂房，并取得“余房权证小曹娥镇字第A1110608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厂
房为世茂铜业的铜线拉丝车间，是铜线生产的环节之一。

为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发行人向世茂铜业购买了该地块及其
附属厂房，结合未来发行情况、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公司预计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前暂时不会用到该厂房，同时，世茂铜业将该厂房内的生产设
备搬迁至新厂房，尚需时间设计、规划、实施，故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给予
世茂铜业一定期限作为过渡期，在该过渡期内，世茂铜业可按照市场价格
租用该厂房，逐步完成生产设备的搬迁。

在世茂铜业转让该地块前，公司未在该地块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4）关联方商标转让情况
2019年5月29日，公司与世茂铜业签署《注册商标转让合同》，世茂铜业

将以下4个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转让商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商标已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2019年9月， 上海昂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世茂铜业连续三年不使用

第4958366号商标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撤销该商标的申请。2020年
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关于第4958366号第39类“世茂”注册商标连续
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决定撤销第4958366号第39类“世茂”商标。
公司在目前的生产经营中未使用第4958366号商标， 该商标撤销不会对发
行人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①转让原因及定价
公司向世茂铜业受让上述商标，主要是为了使用世茂标识，并便于注

册自己的世茂能源商标。公司的业务为垃圾焚烧、燃煤热电联产，主要产品
是电力与蒸汽，企业经营对商标需求较小，因此上述商标对公司经营的重
要性很低。

鉴于世茂铜业未使用上述商标， 因此为支持公司未来可使用世茂标
识，世茂铜业将上述商标转让给世茂能源。由于世茂铜业注册上述商标的
成本较低，同时，上述商标对双方业务的重要性较低，故经世茂铜业与公司
友好协商，最终决定将商标0元转让。

世茂铜业将以上4个商标作价0元转让给公司不存在利益输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自行注册完成以下商标：

②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持有其他世茂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中，仅世

茂铜业拥有世茂相关商标，其中有效商标22个，具体情况如下：

世茂铜业持有的其他世茂商标均不涉及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以及未
来要发展的业务，因此公司的独立性不受影响。

3、报告期内关联方余额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方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
余额

坏账
准备

应收账款 世茂铜业 75.87 3.79 65.67 3.28 72.52 3.63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发生原因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其他应
付款 世茂铜业 - - 1,219.50 发行人购买世茂

铜业土地

（三）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程序如下：
1、2019年2月25日、2019年3月18日， 公司依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依次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向世茂铜业出售蒸汽及提供厂房
出租服务事项；

2、2019年9月27日、2019年10月15日公司依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依次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最
近三年及一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确认最近三年及一期（2016年1月1日
-2019年6月30日）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及自愿原则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2020年2月18日、2020年3月10日， 公司依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依次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时该议案对2019年度公司向世茂铜业出售蒸汽

及提供厂房出租服务所发生的实际金额进行了补充确认；

4、2020年8月5日、2020年8月21日，公司依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依次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最近
三年及一期（2017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确认
最近三年及一期（2017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系遵循公平及自愿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5、2021年1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依次审议
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三年（2018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确认最近三年（2018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与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及自愿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均由除关联董事之外
的全体董事或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发行人独立董事针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分别于2019年9月
27日、2020年2月18日、2020年8月5日、2021年1月20日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
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当时法律法规及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其兼职、薪酬等其他情况

姓
名 职 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
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20年
在公司
领薪情
况（万
元）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的
数
量

（股）

与公
司的
其他
利益
关系

李立
峰

董事
长、总
经理

男 49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宁波世茂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董事兼总经
理，2006年7月至
2017年11月曾先
后担任过公司董
事、总经理、董事
长，2017年11月至
今任公司执行董
事/董事长兼总经
理

宁波世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余姚市舜江电
器有限公司董事
长、宁波世茂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营口世茂物
流仓储有限公司
监事、上海申民置
业有限公司监事、
宁波今山进出口
有限公司监事、余
姚企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浙
江中科产学研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绍兴市上虞
华锋置业有限公
司监事

67.65 -

间接
持有
公司
29.97
%的
股权

李象
高 董事 男 74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宁波世茂铜
业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董事
长，2006年7月至
2010年3月曾先后
担任过公司执行
董事、 董事长 ，
2010年3月至2017
年11月任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2018
年2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

宁波世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
兼总经理、宁波华
舜铝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宁波世
茂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营口世
茂物流仓储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盖州市申
明房地产有限公
司监事、上海申民
置业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宁波今山
进出口有限公司
监事、余姚市永茂
废旧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新疆晶
鑫硅业有限公司
董事 （已辞职，于
2021年2月8日完成
工商变更）

- -

间接
持有
公司
24.93
%的
股权

王小
平

董事、
副总
经理

男 57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余姚双象化
纤有限公司热电
车间副主任及主
任、宁波舜象化纤
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2009年1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 其中，2012
年6月至2017年11
月期间兼任公司
董事 ，2018年2月
至今兼任公司董
事。

- 46.84 - -

李晓
东

独立
董事 男 54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江苏省电力
试验研究所工程
师，1994年12月至
今就职于浙江大
学热能工程研究
所， 先后担任讲
师、副教授、教授；
2019年1月至今任
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富春江环保
科技研究有限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

7.00 - -

郝玉
贵

独立
董事 男 57

2019.01.
08-

2022.01.
07

曾就职于河南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
先后担任会计系
主任、管理学院副
院长、 教授，2006
年11月至今任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审计学
系主任、会计工程
研究所所长，2019
年1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

上海岱美汽车内
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浙江
三维橡胶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浙江国检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浙
江福莱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7.00 - -

李雅
君

监事
会主
席

女 52
2019.01.
08-

2022.01.
07

2002年2月至今任
宁波世茂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
2012年7月至2018
年2月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 ，2018年2
月至2019年1月任
公司监事，2019年
1月至今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

宁波世茂铜业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
余姚市舜江电器
有限公司监事、宁
波世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

- - -

谢吴
威 监事 男 47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宁波舜象科
技有限公司热电
车间电气主管 ，
2012年7月至2019
年1月任公司工程
管理办公室主任，
2019年1月至今任
公司工程管理部
经理，并兼任公司
监事。

- 18.41 - -

张剑
波 监事 男 40

2019.01.
08-

2022.01.
07

曾宁波舜象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仪
控主管、公司电仪
车间主任助理、副
主任、生产技术办
公室主任、总工程
师办公室主任 ，
2019年1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工程师
兼技术研发部经
理，并兼任公司监
事。

- 20.04 - -

楼灿
苗

副总
经理 男 54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国营余姚第
一化纤厂司炉工
及主任助理、宁波
舜象化纤有限公
司工程技术员及
联合车间主管 ，
2008 年 12 月 至
2013年1月任公司
生产部长，2011年
1月至今任公司工
会主席 ，2013年1
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

- 30.50 - -

卢飞
挺

副总
经理 男 51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余姚市化纤
厂运行值长、宁波
万隆食用酒精有
限公司热电负责
人，2010年 3月至
今先后担任公司
总工程师办公室
主任、 总工程师，
2019年1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 41.07 - -

吴建
刚

董事
会秘
书

男 45
2019.01.
08-

2022.01.
07

曾任国元证券绍
兴营业部综合部
经理、会稽山绍兴
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部副经
理、杭州天目山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 董事会秘书，
2019年1月至2019
年2月任公司财务
总监兼董事会秘
书，2019年2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

上海永力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55.38 - -

胡爱
华

财务
总监 女 41

2019.02.
25-

2022.01.
07

曾任余姚市电线
电器厂会计助理、
出纳，2007年 1月
至2019年2月任公
司财务部部长 ，
2019年2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

- 24.70 - -

八、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世茂投资，其直接持有公司80%的股份，间接持

有公司1.07%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81.07%的股份，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世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695059841T

主要经营场所 余姚市小曹娥镇曹朗水库

法定代表人 李立峰

注册资本 10,200万元

实收资本 10,200万元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金属制品的制造、加工；普通货物仓储；金属材料的批
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23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李立峰 3,400.00 33.33%

李象高 2,720.00 26.67%

周巧娟 2,040.00 20.00%

郑建红 1,020.00 10.00%

李春华 1,020.00 10.00%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李立峰、郑建红、李象高、周巧娟、李春华、李思
铭6名自然人。上述自然人中：李立峰和郑建红为夫妻关系，李象高和周巧
娟为夫妻关系，李象高、周巧娟为李立峰的父母，李春华为李立峰的胞妹，
李思铭为李立峰、郑建红的女儿，上述6人为一致行动人，已于2019年1月18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6位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发行人100%的股份。

李立峰分别持有发行人股东世茂投资、 世茂铜业33.33%、29.46%的股
权（世茂投资持有世茂铜业10.71%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29.97%股
权，且李立峰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立峰拥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30219197110XXXX91，住所为浙江省余姚市马
渚镇。

郑建红分别持有发行人股东世茂投资、 世茂铜业10%、8.93%的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9%的股权。 郑建红拥有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330219197301XXXX68，住所为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

李象高分别持有发行人股东世茂投资、 世茂铜业26.67%、33.04%的股
权，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24.93%股权，且李象高担任公司的董事。李象高拥
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30219194606XXXX53，住
所为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

周巧娟分别持有发行人股东世茂投资、 世茂铜业20%、8.93%的股权，
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17.11%股权。周巧娟拥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身份证号码为330219195312XXXX66，住所为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

李春华直接持有发行人5%的股权，且分别持有发行人股东世茂投资、
世茂铜业10%、8.93%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9%的股权。李春华拥有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30219197406XXXX02，住所
为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

李思铭直接持有发行人5%的股权。李思铭拥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330281199801XXXX64，住所为浙江省余姚市阳明
街道。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表

（下转C12版）


